项目单位申请办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核准的文件
(样例信息)
1.纸质原件1份，应为申请单位核发，且加盖核发单位公章；

2.原件主送机关应为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或规范简称。 

3. 申请内容与项目申请报告、其他各项行政审批要件内容一致。

